
番禺区生物医药园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广州市番禺区2025年度第四十九批次城镇用地）

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9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2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粤发改重点〔2012〕1095号）等文件要求，为切实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原权属人的合法权益，做好合法征拆、合理补偿、维护社会稳定，特设本次调研，感谢您的配合。

拟征收土地位置、权属、面积、用途具体如下：
土地征收基本情况
本次征收土地为番禺区生物医药园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广州市番禺区2025年度第四十九批次城镇用地）地块，地块位于化龙镇明经村生物医药园，路线呈东西走向，起点西起龙丰大道，至龙启路止。路线全长0.01公里。本次征收土地面积为0.1520公顷。地块权属人为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明经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农民集体，征收用途为城市道路用地。

项目征地红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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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红线范围图

	土地权利人
	拟征收面积（公顷）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明经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农民集体
	0.1520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对该事项实施的态度；
2、该事项实施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3、该事项实施对当地社会稳定有何主要风险；

4、公众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对象为项目周边可能受该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征求对象为项目周边可能受该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示期内，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单位提出意见或建议（为保障各方意见的有效性，请如实提供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联系电话及地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有效期为自公告之日起7个日历天内。
五、联系方式

项目评估主体：番禺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中心

联系人：苏工   联系电话：020-84640373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单位：广州市番禺城市规划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工   联系电话：020-34588175   

邮箱：1175566390@qq.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清河东路石岗东村段215号6楼。
番禺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中心

2025年9月12日

